
附件 1

信阳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
下设专班工作规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全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以下简

称“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按照 7月 31日全市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市政府第 44次常务会议和《信阳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下设统筹协

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行动、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题行动、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

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道路运输安全专项

整治、交通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专项整治、城乡建设安全专项整

治、工业园区等功能区安全专项整治、危险废物等安全专项整治、

乡村旅游安全专项整治、水利安全专项整治等 13个工作专班。每

个专班明确总召集人、召集人、责任人和联络员，根据职责分工

统筹推进工作。

第三条 统筹协调专班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总体工作，指导协调各地各专班工作，定期组织会商研

判，提出推进措施，调度并集中通报行动开展情况，定期向市委

市政府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其他专班负责统筹推进牵头的专题或



专项整治行动，定期收集汇总和检查调度各县区、有关单位工作

开展情况，提出推进措施；定期向统筹协调专班报告工作进展情

况。

第四条 实行半月例会制度。每月 15日和 30日前后，由统

筹协调专班总召集人或召集人召集其他专班召集人和联络员进行

协商会商，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会商内容主要包括：

（一）传达市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关于整治行动的重要批示指

示要求，研究制定贯彻落实具体意见；

（二）听取各专班前期整治行动进展情况、重点任务落实情

况、存在问题、跟进措施和意见建议；

（三）通报整治行动推进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典型案例；

（四）总结各地各行业领域开展整治行动取得的成效和经验

做法，分析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分析需要解决的重大隐患、

突出问题，以及需要集中曝光、约谈的事项，商讨下一步整治行

动主攻方向；

（五）协调解决需要联合督查、联合执法的重大问题；

（六）研究解决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实行季通报制度。统筹协调专班每季度对其他专班

整治行动进展情况实行一次集中通报，既肯定成绩、鼓励先进，

又查找差距、鞭策后进，明确下一步整治行动方向，推动工作落

实落细。



第六条 实行督办交办制度。对例会研究交办的工作任务和

议定事项，以及上级督办的重要事项、重点工作，由统筹协调专

班进行集中督办交办，明确责任单位、具体措施、完成时限，逐

项跟踪问效。各专班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督办交办的各项工

作任务。

第七条 实行重大风险隐患挂牌督办制度。各专班对排查出

的重大风险隐患，要果断实行挂牌督办，督促整改销号。对确需

以市安委会或市安委会办公室挂牌督办解决的，要形成具体报告，

由统筹协调专班进行汇总，集中挂牌督办，明确责任单位、责任

人和整改时限，交办至属地县区、行业监管部门进行督促整改，

并跟踪问效，确保整治到位、销号清零。

第八条 实行工作信息报送制度。建立联络员工作交流微信

群，每周交流工作开展情况。各专班联络员要积极保持与统筹协

调专班的日常联络，加强整治行动信息、工作进度、各类台帐的

上报，每周至少报送 1条工作信息。每月月底前，要将本月工作

开展情况和督办交办事宜完成情况前报统筹协调专班。

第九条 统筹协调专班组织编印《信阳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专刊》，及时推广市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县

区工作做法和工作成效，并同步向市委、市政府和省安委会办公

室报送有关工作动态和重要信息。

第十条 本制度在整治行动期间有效。



附件 2

信阳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下设专班联系方式一览表

（略）


